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302次委員會議決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日期：96.9.3
一、本會第1301次委員會議紀錄，報請  公鑒。

結論：備查。

二、「挑戰2008：國家發展重點計畫『高屏山麓旅遊線』執行成效報告」一案，報請  公鑒。
結論：

(一)洽悉。
(二)本旅遊線計畫自92年執行以來，在便捷旅遊交通動線、改造觀光景點、重塑山野清新風貌，以及提升整體遊憩服務品質等各方面，均已展現初步建設成果，其成效值得肯定。惟因政府預算資源有限，本計畫仍應加強民間參與投資，目前已有「高雄縣寶來地區五星級度假旅館案」及「六龜服務區委託民間經營案」業奉核定，請觀光局積極推動及辦理後續招商事宜，以利展現整體建設成果及帶動地區發展。

(三)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將於本(96)年12月結束，請交通部觀光局於本旅遊線計畫年底屆滿時，將具體成果納入「觀光客倍增計畫」整體成效報告中，俾向國人積極宣導推廣，並確實檢討各旅遊線計畫原定目標達成情形，針對未能達成原因提出具體因應對策，以作為修正調整後續計畫之參據。

三、「當前經濟情勢」一案，報請  公鑒。
結論：

(一)洽悉。
(二)請參酌各委員及與會代表意見，修正報告內容後備查。
四、「曾文水庫越域引水工程計畫執行情形報告」一案，報請  公鑒。
結論：
(一)洽悉。
(二)本計畫為攸關台南、高雄地區未來中長程用水需求穩定供應之重大公共建設，請經濟部加速推動，97年度預算若有不足，則請經濟部調度相關水利建設計畫經費支應。

(三)本案關於原住民保留地撥用之問題，請原民會積極協助，並提供解決因應方案。

(四)至於重大建設迭受原住民保留地撥用之相關規定影響，請原民會檢討相關管理辦法及規定，簡化行政程序，俾順利推動國家建設。
(五)有關荖濃溪越域引水工程是否導致該地區地下水位下降，請經濟部水利署協助監測。

（散會：下午5時25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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